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2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业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春股份”）于2020

年7月13日收到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出具的《民

事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闽01民初1036号】，福州中院已受理公司

就业绩补偿款事项起诉范平、邱晓霞、付鹏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范平 

被告二：邱晓霞 

被告三：付鹏 

（二）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1、重大资产重组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概述 

2016年12月6日，富春股份、缪品章及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了《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以下简称“《现

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富春股份向摩奇卡卡交



 

易对方支付现金购买摩奇卡卡100%股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摩奇卡卡

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摩奇卡卡100%股权交易

价格为88,000万元（人民币，下同）。2017年1月3日，摩奇卡卡完成工商变

更，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7年1月12日，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按

照《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约定方式完成公司股票的购买。 

根据公司与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订的《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

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承诺摩奇卡卡2016年度至2019年度累计承诺业绩

为35,550.00万元。经审计，摩奇卡卡公司2016年至2019年度累计完成承诺

业绩14,328.61万元（其中2016年度6,507.02万元，2017年度7,025.91万元，

2018年度3,152.34万元、2019年度-2,356.66万元），2016年至2019年度累计

未完成承诺业绩21,221.39万元。 

经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与公司收购摩奇公司

100%股权形成的商誉在2019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出具了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收购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形

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金额资产评估报

告》，富春股份基于此出具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减值测试报告》，确认截至2019年12月31日，因收购摩奇公司

100%股权形成的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评估值为2,500,000元，该

资产组（含商誉）的账面净值459,645,247.85元，2019年度产生资产（商誉）

减值金额457,107,790.63元、经营性长期资产减值37,409.37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0年5

月20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范平等对置入资产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范平等对置入资产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补

偿方案的公告》、《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2、被告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购买摩奇卡卡股权协议》

及《<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之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履行补偿义务，

明细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

额的比例 

补偿内容 

现金补偿金额（元） 股份补偿数（股） 分红返还金额（元） 

范平 56.62%  123,236,843.77  11,467,249   585,123.77 

邱晓霞 24.10%  56,015,096.27  4,582,727     233,836.55  

付鹏 19.28%  46,387,597.68  3,521,464     179,684.96  

合计 100%  225,639,537.72  19,571,440     998,645.28  

公司已于2020年4月30日向三位被告发出《关于要求范平等对置入资产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及补偿方案履行补偿义务的通知函》，通知三位被

告，在接到公司通知后30日内，根据上文所述需要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

金额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其中，关于股份补偿部分，待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对应补偿的股份将由公司以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股本补偿部分，公司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对范平、邱晓霞、付鹏所

持富春股份股票进行1元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22日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补偿部分股份回购

并注销完成的公告》。 

现金补偿部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位被告仍未履行现金支付义务。

三位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侵害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分别向原告现金补偿

123,236,843.77元、56,015,096.27元、46,387,597.68元，合计225,639,537.72

元； 

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返还原告已分配的利润

585,123.77元、233,836.55元、179,684.96元，合计998,645.28元； 

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担逾期支付现金补偿、已

分配利润的违约金5,540,290.12元、2,368,755.06元、1,991,682.68元（以日万

分之六点五八计算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7月13日止，应计至三位被告全部还

清补偿金额之日止）；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近 12 个月内，公司（含合并范围子公司）尚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小额诉

讼或仲裁事项如下，其中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骏梦”）： 

序

号 

立案（受理

时间）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或仲裁基

本情况 

诉讼标的或

金额（万元） 

诉讼或仲裁进

展 

1 2019/8/7 上海骏梦 
成都卓然天成科技有

限公司 
游戏分成欠款 213.60 

已开庭，待判

决 

2 2019/8/9 上海骏梦 
福建耀星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游戏分成欠款 136.78 

已立案，待开

庭 

3 2019/8/29 富春股份 
北京中联百文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投资纠纷 3199.88 

已裁定，强制

执行中 

4 2019/9/19 富春股份 
深圳微星星科技有限

公司 
投资纠纷 1500.00 

已开庭，待判

决 

5 2019/10/11 富春股份 
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应收账款担保 528.57 

已判决，待执

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合并范围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公司诉范平、邱晓霞、付鹏一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

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受理案件通知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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